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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学家杰伊•维斯特维尔德（Jay Westerveld） 1986年最早提出“漂绿”

（Greenwash）这一概念，漂绿广告（Greenwash Ads) 由此演化而来，是指企业吹嘘和夸大其环

保功能以骗取更大市场利润的商业炒作与营销行为[1]。漂绿广告本质是虚假类环保广告，它欺骗

消费者，挑战商业道德，让环保事业在产业界流于形式。近些年漂绿广告在我国市场几乎呈现出

无障碍发展之势，而紫金矿业污染等重大突发环境灾难把这一问题触目惊心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立足国际经验，本文试图从漂绿方法、鉴别方式与治理径路等一系列程序上探索我国打击环保类

虚假广告的策略与长效机制。      

一、破谎言：虚假环保广告的漂制方法

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漂绿广告形态各异，它们在传播中的绿色漂制方法却都具有一些共同之

处 。我们通过传播学理论对漂绿广告之漂制方法进行分析，目的是为鉴别此类广告奠定文本分

析基础。

(一)漂绿之洗牌作弊法

洗牌作弊法(Card Stacking)是指宣传者为了操纵受众对特定事物认知，过分强调某一方面

而又有意忽视其他内容[2]。此一方法通过媒介偏见、粗糙的删减和媒介审查即可实现。其谬误之

处在于，虽然信息中含有小部分事实，但是被夸大的部分真实，大量反面的事实被埋藏于冰山脚

下。漂绿逐渐成为时尚之时，企业更注意引入部分事实来标榜其“环保”，大企业因为标榜其社

会责任而更容易漂制此类广告以欺骗消费者。江西上饶的晶科能源，因其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垂直

一体化产业链之光伏制造商，被冠之以“2011清洁技术先驱”。然而这是晶科能源在公众面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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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企业形象所刻意呈现的部分事实，而被隐藏的事实是，晶科能源生产中的污染物被排放入河水

中，造成氟离子超标9倍多[3]。晶科能源的太阳能开发产业一直属于国家扶植的朝阳产业，为了

“太阳照常升起”，媒体长期以来有意删减光伏产业的负面信息，这是洗牌作弊法最常见的一种

信息生产方式。

双重标准是洗牌作弊法的另一漂绿形式，即跨国公司在广告中标榜的是其在发达国家的环

保标准与社会责任，而事实上在发展中国采用的是另一套更低标准。如阿迪达斯与耐克等，其中

的有害物质如壬基酚(NP)和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在欧盟都已经被禁用，但在中国的产品生产

却无禁忌。双重标准的另一类情况是跨国公司绿色广告用语标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含糊其辞，混淆视听。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广告宣传最生动地阐释了这一洗牌作弊法 。苹果“环

境”主页宣称其2011年公司总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310万吨，并进一步标明产品制造占总排放量的

61%，产品使用为30%，交通运输为5%，循环利用为2%，场所设施为2%。事实上，这是经过洗牌作

弊后的宣传，因为这家美国IT公司居然在美国没有一家生产厂，这61%的温室气体排放全部在中

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的，因为在中国其硬件外包公司与第三方合作企业就达到了上百家，除

了温室气体的无障碍排放，且均有严重的固体、液体垃圾的环境污染。苹果公司有意混淆两类标

准达到洗牌作弊的目的。

(二)漂绿之贴标签法

贴标签法(Labeling)作为一种宣传方法最早建立在社会心理学的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基础之上，原意是指青少年犯罪行为是社会给青少年贴上不良标签后逐渐形成的[4]，用

在信息传播研究中转义为宣传者为事物外加的既定意义[5]，在漂绿广告研究中进一步转义为指鹿

为马的意涵，与宣传中的辱骂法(Name Calling)用法相近、表意相反。企业的绿色谎言散播于全

球，据美国特拉乔斯（TerraChoice）公司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广告中明确表示具有环保功能的

2219种产品中，有98%的比例为无任何环保功能的漂绿广告[6]，这种仅靠标语、口号而没有任何

事实依据的传播方法就是贴标签法，是目前全球企业界广告中最常见的绿色漂制方法。 

光辉泛化法(Glittering Generalities)是贴标签法的一种深绿漂制手段，即在漂绿广告中

采用一些情感上令人愉悦、道德上光灿而事实上无法量化与监测的描述，如同西方媒体对第三世

界所说的“人权”、“自由”等抽象词语。紫金矿业在绿色诉求就属此类：以“要金山银山，更

要绿水青山”的环保理念、以“发展经济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为环保发展观、以“环境安全

是企业不可逾越的底线”为环保生存观、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环保生

产观等 。从该公司“年度环境报告书”来看，无论是环境管理、环境绩效与守法等具体措施，

都是一个易污染行业最起码的准则，而从汀江污染后所曝光一系列幕后细节来看，紫金矿业一系

列光灿的绿色辞令公关意义大于指导实际行为意义，是光辉泛化法的典范之作，最起码在汀江污

染事件前后的确如此。

光辉泛化法的漂绿广告看不到要出售的产品，把游说和避免监管相结合，使之变成了一个政

治行为，被美国专家称为“深度漂绿”（Dahl R, 2010）。“深度漂绿”不涉及具体绿色商品，

试图转移公众关注点，为自身污染脱责，把自身标榜为环保卫士，意在逃脱舆论监督。

(三)漂绿之单面证词法

单面正词法（One-sided Testimonial） 是“单面信息”与“证词法”的结合体，是指企

业为了漂制绿色形象而采取非专业化或自我分封的认证形式，如企业广告中自称“最负责任的公

司”，或通过公关而获得的绿色标签，或通过名人代言称为“环保产品”等。其谬误之处在于，

严格的环保标签必须经过第三方专业论证，并由权威机关授予，而不是“自封”或某个非专业的

“第三方”，这是由环保事业特殊规律所决定的。欧盟国家在此做得比美国好，原因在于其第三

方论证较为严格，而美国目前市场有超过500个绿色标签，这些标签论证机构不专业，其标签本

身“明显”比其他“更有意义”。因此，负责美国广告监管的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最近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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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第三方专业认证的程序问题，需要图解测试进行标准化，以保证标签发放的权威性以保证质

量 (Dahl R, 2010)。在大公司方面，BP公司在美国市场被认为是一家“绿色能源公司”，前CEO

约翰•布朗获得过“绿色石油家”的称号，标榜为“世界上最负责任的公司”，其绿色广告中大

肆宣传其长期以来所开发的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但事实上直到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

事件之前，BP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之成就微乎其微。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的第一年，迫于公众的压

力，也为了漂绿的需要，该公司这一年在世界范围内投资可再生能源的资金达到了16亿美金，比

以往35年来宣称开发清洁能源投资之和还要多[7]。1(年)大于35(年)的逻辑在于，可再生能源只

是企业漂制“绿色”的自我论证，属于危机公关的杰作。

我国绿色广告认证体系存在政出多门的问题，政府行政部门、商业机构与民间组织等非专

业、不独立机构都能够发放绿色标签，事后又缺少监管，使得环保论证变成企业的公关任务与自

我认证。双汇获得省级“绿色企业”、“河南省污染源第一次全国普查先进单位”，同时却被查

出含有“瘦肉精”成分的有毒猪肉；蒙牛对利乐包牛奶使用可持续发展认证的产品包材，同期被

查出产品致癌黄曲霉素M1超标140%；为“中国节能产品”、“中国环保产品”的苏泊尔同时被查

出锰含量超标、镍含量不达标的问题；紫金矿业被誉为“最具爱心内资企业”、“最具影响力的

公益项目”，却制造了核人听闻的汀江污染案，剧毒污染倾泄闽粤两省。这些暴露了我国产品绿

色标签发放与管理的不规范，难以保证质量，其实质是企业的自我认证， 与美国的情况相似，

我国“绿”(标签)出自多门的局面亟待改变。

二、掀盖头：鉴别漂绿广告的两种途径

如何鉴别真假是治理漂绿广告的关键与难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在治理过程中都面临这个

棘手问题。立足国情并参照国际经验，我们从理论上探讨鉴别漂绿广告的可能性。

(一)专业方法鉴别，重在统一标准

首先，由政府专管部门授权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所从事的鉴别，重在统一标准。从国外经验

来看，作为一个非专业机构，政府主管部门不能直接参与企业漂绿广告的鉴别，以免被公众指责

猫与耗子同喝一锅粥，这一败局被国外学术界称之为“漂蓝”(Bluewashing，本意指企业借用联

合国名义来提高知名度，因联合国旗帜为蓝色而得名，其实质是权钱交易的漂绿)[8]。在欧盟、

澳洲与加拿大，政府主管部门只能作为直接监督者委任第三方来从事专业鉴别，并接受公众监

督。 美国很多绿色标签是企业申请与自我认证获得的，也就是说企业花钱就可以买到（Dahl R, 

2010）。目前美国正在向第三者鉴别体系转变，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是负责保护该国公众

免受未加证实虚假广告欺骗之机构, 其出版的帮助公众鉴别漂绿广告的《绿色指南》就曾在第三

方专业调查基础上形成，比如委托广告顾问特拉乔斯公司和哈里斯(Harris)互动研究公司参与了

市场调查。

我国目前政府部门、公共或民间团体参照标准可以向申请者发放绿色标志。我国绿色标签

认证问题集中体现在认证机构不专业、认证标准不统一，各认证中心各自制定认证实施规则，一

种商品有可能依据不同的标准，如有的依据机械行业标准，有的依据环保行业标准，还有的依据

建设部行业标准。结果是现有1万余家环保企业，其中90%的环保技术水平落后西方国家20年[9]。

从国际来看，不专业认证的结果导致我国环保标识在国际上采信度不高。因此，我国需要逐渐采

取严格的第三方专业认证，政府、企业与第三方专业认证都要接受社会舆论监督，实现认证标准

的国际化。在欧洲，像“可持续发展”、“碳中性”等词语在广告中的表述也会引起争议。英国

广告标准管理局（U.K.ASA）在2008年就指责荷兰能源巨头壳牌(Shell)公司在其广告中不当使用

“可持续发展”一词，认为这可能会误导公众，故而引起西方广告界对于“可持续发展”一词国

际标准的讨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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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环保非政府组织利用人才优势设立的专业鉴别，重在持久。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对

漂绿企业鉴别的典范之作就是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对苹果公司在华

环境殖民的调查，以“苹果的另一面”为题，连续做了两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查报告”，以

专业的知识与详实的数据剥去了苹果自我漂绿的“责任”和“绿色”形象。IPE自2006年以来开

发并运行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数据库，通过“IPE报告”的形式连续对我国

境内的污染企业进行监督，还以年度“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名单”的形式进行预警式舆论监督。然

而，像IPE这样在公众舆论监督领域行之有效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最终决定其监督

有效性是否可以持续，即现有法规是否承认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第三方环保主体可以对政府和企

业行为进行监督。

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专业鉴别有待加强科学独立性建设。国际环

保非政府组织漂绿鉴别的典范当属绿色和平，其最早创建了第一个独立的“反漂绿组织”

（Stopgreenwash.org）。绿色和平在漂绿广告鉴别中，往往面对壳牌、BP与通用这样的国际商

业巨头，除了长期跟踪与记录，他们还要有自己独立的实验室以保证鉴别的科学性。绿色和平在

英国与白俄罗斯拥有独立的实验室，参与研究与实验合作的科学家也横跨欧美与亚太。早在1986

年，绿色和平实验室在伦敦大学内建立，对一些环境问题调查进行独立的实验与鉴别。目前以英

国埃克赛特大学为基础，设立一个独立实验室，从而树立起鉴别漂绿广告的科学标准[11]。作为独

立的第三方，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漂绿鉴别主要以调查为主，实验与验证部分也多委托第三方，本

身缺少独立的实验室，这一定程度影响到验证的客观性与权威性特征。

(二)市场方法鉴别，重在引入有序竞争机制

首先，引入有序的竞争对手鉴别的市场机制。漂绿广告是不正当竞争的一种形式，可以引入

市场力量即对手的正当竞争加以限制，市场竞争对手与公众都有强烈的意愿参与打击企业漂绿行

为。调查显示，美国77%的公众认为公司环境声誉会影响其购买行为；84%的公众认为公司环境犯

罪比内幕交易与操纵价格更难以容忍[12]；作为美国广告行业自管机构的商业改善局委员会国家广

告处(NADCBBB)，其所收到漂绿广告的投诉大多数都由竞争对手公司所举报（Dahl R, 2010）。

在北美，加拿大竞争局（CCB）和加拿大标准协会（CSA）负责向公众鉴别虚假广告，明确规定不

允许公司广告做环境诉求时“含糊其辞”，产品任何环境影响的表述都必须清楚，且需要申请者

提供详实的自我论证（Josh N., 2008），以更方便接受公众监督。在我国，科学管理好这一竞

争体制非常重要，即绿色广告的严格认证由申请公司自己提供并严格论证，在我国广告行业管理

协会备案并向公众公开，接受竞争对手和公众监督。竞争对手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科研力量，

且是同一利益的博弈者，最了解同一产品绿色技术的难关，无疑是鉴别漂绿广告的市场力量。

其次，开发次级资料市场以有效鉴别企业漂绿，获得媒体注意力。所谓次级资料（Second-

hand Data，即第二手资料）是指对一手资料的二次或二次以上利用所形成的资料形式。原初信

息第一次被处理使用之后，对原初信息的引用与再阐释则为次级资料。在此基础上的多重引用与

诊释均可归为次级资料。之所以会出现次级资料的使用，一是为了便于综合与验证，其次是次级

资料具获得快速、成本低廉、径路简单、涉面广泛等优势。随着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与循证

医学研究的兴起，次级资料市场成为媒体人、出版行业等很重要的信息市场。

我国在打击漂绿广告过程中，次级资料市场利用较成功的典型当属《南方周末》推出的企业

“年度漂绿榜”。从2010年开始，《南方周末》利用各类媒体的调查报道、政府公开信息、学术

界的研究成果、非政府组织的调查报告等一系列次级资料，囊括了近百家企业在内、覆盖数十个

行业的企业，然后对其综合、分析，并试图制定一套标准，将这些企业的"漂绿"行为进行分类和

界定。在此基础上，由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咨询机构以及其他专家组成评委评出年度“十

大漂绿企业”[13]。利用舆论形成的最佳时机，年度漂绿排行榜无疑可以提高公众对漂绿企业的认

知，同时提高媒体在公众中间的影响力，这对媒体获得市场选票也是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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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射天狼：我国治理漂绿广告的径路

发达国家在治理漂绿广告领域付出了不少的努力，而作为“世界工厂”，我国治理漂绿广告

又具有更大的紧迫性。立足国情并结合国际经验，我们从完善立法、建立三元社会监督机制与公

众参与草根新闻生产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如何限制我国境内的企业漂绿行为。

(一)完善限制漂绿广告的法规

首先，广告法中应该明确规定一些不可能变“绿”的产业领域禁止使用绿色广告，这样就

可以大幅度减少漂绿广告的数量。比如像石油、煤炭、矿产、木材与汽车等行业， 从行业本身

来说不可能做到“环境友好”，因此应该在法规上明确这些企业不能使用绿广告。比如荒野协会

(Sierra Club)和绿色和平非常反对“清洁碳”(Clean Coal)这一称谓，认为这是深度漂绿，因

为碳不可避免地会排放温室气体和其他垃圾[14]。在此方面BP公司给美国带来过教训，2000以来BP

花费2亿美元在品牌重塑上，核心内容包括绿黄色的太阳（新的Logo）和新标语“超越石油”，

而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再次表明这类企业不可能变绿。 

欧洲国家的立法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北欧的挪威，该国法规严格禁止与汽车和石油

等相关的产业在广告中使用“环保”诉求，因为这些行业“不可能环境友好”，一旦被发现使用

“绿色”、“环境友好”、“清洁”和“自然”等表述，企业将会面临重罚[15]。康菲（中国）

自称“清洁”与“新能源”，却在渤海湾制造中国目前最大的海洋石油污染；“更要绿水青山”

的紫金矿业却让污水横泄闽粤两省；顶着“环境友好奖”的金光纸业正在让苏门答腊天堂雨林消

失殆尽。 此类污染企业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漂绿自己，就是为了反守为攻，把自己塑造成环保斗

士，从而让公众对他们丧失警惕性。这些在欧洲人看来具有环境原罪的企业不可能与环保相连，

我们也应该借鉴这一立法，在法规上不给这些污染型企业反守为攻的机会，让它们始终处于公众

监督之下。

其次，重罚企业传播漂绿广告的行为，让企业漂绿成本升高。美国的调查显示，2006~2009

年4年间，绿色广告比重从2006年的约3.5%激增到2009年的10%以上，目前还要高（Dahl R, 

2010），漂绿成本低下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对漂绿广告处罚的法律依据：一是《广告

法》，违法责任包括停止发布、没收非法所得等较轻处罚；二是《刑法》第222条规定对虚假广

告的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与获得的利

润相比，这些处罚总体都很轻，对于漂绿广告来说基本不设防，导致很多大企业在漂绿广告上大

行其道。哈药集团麾下上市公司哈药股份被爆排污严重超标，其广告费却是环保投入的27倍，漂

制出"健康"、"环保"的各类公益广告，10年内覆盖全国各地的媒体。同时期内针对其污染劣迹的

举报、曝光也未间断过。事发后公开道歉、承诺“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一切处罚”。但在调查

中，其污染行为一直未曾收敛过[16]。之所以坦然“接受一切处罚”并一直污染下去，就是因为处

罚太清，起不到震慑作用。

相比较我国情况，欧盟国家对漂绿广告的惩罚具有难以承受之重的威慑力。在澳大利亚，

现行的贸易惯例法(Trade Practices Act)对任何具有虚假环保诉求的广告主、公司与组织实行

110万美元的重罚，另外还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环境负面影响（Naish J., 2008）。这

种惩罚使得漂绿成本骤然升高，从而一定程度限制了企业漂绿的蔓延。我国目前能够寻觅的是漂

绿企业灾后公害赔偿，紫金矿业因为法规落后仅赔偿900多万人民币，而随后的渤海湾漏油事件

最新公害赔偿超过16亿人民币，这已经是不小的进步。但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赔偿巴西107亿

美元、英国BP公司赔偿超1000亿美元等相比，我国对于此类惩罚与赔偿都偏低，故此震慑力量不

足，立法与实践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完善我国三元社会结构的舆论监督机制

首先，我国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需要三元社会结构。漂绿广告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环境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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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这又决定于政府是否严格按照规定敦促企业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2008年为中国政

府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元年，因为5月1日起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保护部的 《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同时实施，详细地规范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必须公开政府环境信息和企业

公开环境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这两部法律试图在法规上改变政府单项监督企业而表现的懈怠

和不作为，引入公众监督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

二元社会结构对环境问题监督形成盲点，需要第三部门加入来促使这一监督更趋完善。环

境信息公开元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对中国东西南北中113个城市的政府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之

调查中，在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满分为100的情况下，得分在60分（符合法规要求

设定）以上的城市仅有4个；不足20分的城市达到32个；113个城市的平均分值仅为31分。其中，

依法要求113个城市的政府公开对当地企业环境信息监督细节时，只有27个城市政府提供部分或

完整信息，有86个城市的政府以“不宜公开”、“保发展”、“需上级政府开具公函”等理由拒

绝[17]。数据表明，这种“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很容易因利益的趋同而出现监督失灵的

败局。非政府组织以“第三部门”为切入口代表民意，形成对政府、企业的双重监督并接受各方

监督，从而构成社会的三元构架，这种以民间身份介入的机构，是对政府功能刚性监督的有力补

充，从而形成舆论的良性互动（见下图）。

其次，环保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需要第三部门由体制外转入体制内，即为环保的第三方主体

（环保NGO）之监督政府的法律地位予以确认。我国NGO的发展主要是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两种径

路，其中前者因具有政府背景很容易获得合法身份，后者出自草根而难以获得这一资格。中华环

保联合会曾对2768家环保NGO身份进行调查，表明现有2768家环保NGO组织中，在各级民政部门注

册率仅为23.3%；清华大学中国NGO研究数据表明，52%的ENGO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降低登记注册门

槛[18]。相对来说，草根NGO更接近生态环境也更具有动力监督政府和企业的环境问题，相对于这

些草根NGO来说，良好的自然资源环境是草根生存权的物质保障。上海交通大学王曦教授认为我

国现行环保法应采用国际行之有效的公民环境诉讼制度，即是一种以诉讼为手段对政府环境履职

的监督制度。究其实质来说，让三元社会构建来实现环保舆论监督的良性互动，把草根NGO由体

制外转向体制内，以其对政府、企业环境舆论监督的有效性来换取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三)鼓励公民参与反漂绿的新闻生产：让漂绿企业处于无影灯下

治理漂绿广告的中心任务是让企业不利的环境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并通过公众的购买行为

牵动其核心利益——市场利润。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反漂绿的新闻生产是治理漂绿广告的新

径路。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发展的动力之一就是公民因为愤怒而加入新闻生产过

程， 由于众多普通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漂绿企业形成了“无影灯”效应。

在重大突发环境灾难中，民众通过互联网参与新闻生产的激情很高，这股草根力量需要引导，特

别是引导他们参与提供反漂绿证据的新闻生产，对公众形成良好的舆论有害无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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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此领域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由于BP以“最负责任的公司”

和“绿色能源”开发者自居，试图通过媒体公关来掩盖真相。虽然卫星图也展示出受污染海域的

面积，但就表现生态悲剧来说又不够形象，视觉冲击力不足。正因为如此，美国东南受污染海岸

的草根阶层创建了“草根地图”（grassrootsmapping.org），以气球风筝(Balloon and Kites 

Mapping)的形式，上系摄影机、摄像机，在被污染海面上空近距离拍摄各种灾难图片。这些大量

来自海岸草根阶层拍摄的令人震惊的污染场面，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期间如同铁证让BP公司的各

种费尽心机的危机公关效果接近于零，以致最后BP公司的公害赔偿超过千亿美元，几近倾家荡

产。在法律上，这是196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 Litigation），即环境

公害取证可以超越受害人，任何媒体、公民、公益律师和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参与取证。相比较

同时期我国渤海湾漏油事件公害赔偿仅为十几亿人民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公害取证不足，

形成的舆论压力较小，公民参与度不够。“草根地图”这种“无影灯”效应是公民新闻兴起的典

范之作，对于我国治理漂绿广告亦有借鉴作用。


